
— 1 —

衡科院发〔2023〕31 号

财务收支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完善学校财务收支手续，保障学校货币资金安

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家财政、税务、银行的有关规定

和学校组织架构、业务特征等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章 收入

第二条 学校所有的业务收入归口学校财务部门出纳及收

费人员负责收取，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取属于

学校的收入款项。

第三条 出纳及收费人员收款必须使用从财务处领取的收

据或从税务部门购买的发票，不得使用其他来源的票据。

第四条 收款人员必须按学校有关部门确定的收费项目和

标准收取款项，不得擅自收取。

第五条 收款人员当天收取的款项，当天必须存入学校所属

的账户或送交出纳主管，不得擅自存入个人账户，并做好现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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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日报表，连同现金存款单送交出纳主管。出纳主管汇总后登记

收款日记账，编制学校收入日报表。

第六条 除出纳外收款人员不得从事付款事项，不准坐支现

金。但代客户从出纳主管处报账取得的款项，或者按规定从出纳

主管取得的备用金付给客户不算坐支。

第七条 每月的 25 日-28 日为结账期限，收款员与出纳主

管在结清当月业务的基础上，双方必须在期报上签字，以明确其

经济责任。

第八条 出纳主管把各收款员送交的收据交与票据管理员

审核后，再送交财务处。

第九条 出纳主管应一起不定期地检查收款员对本规定的

执行情况，对违反规定的，报学校董事会，进行严肃处理。

第三章 付款

第十条 学校所有业务的付款事项，由出纳主管负责办理。

第十一条 学校实行预算内费用由校长审批付款制度，一切

款项都必须经校长最后批示才能支付。预算外费用报董事会批复

后，由校长审批付款，特殊情况由董事长审批。

第十二条 对学校银行账户进行清理，学校所属银行账户的

开立，所用银行印鉴，都必须经校长审核，报董事长批准。

第十三条 银行印鉴须分开保管。

第十四条 出纳主管不得签发远期支票、空头支票和没有实

际交易业务的支票，不得把盖齐印鉴的空白支票带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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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大额款项不得支付现金，根据实际情况，出纳主

管可以保持 50000 元的备用金，以方便小额零星现金的支付。对

收款员，可以从出纳主管处领取规定数额的备用金，用于小额零

星现金的支付。

第十六条 出纳主管应定期将已付款的原始票据分单位整

理，送交财务处，并登记付款日记账。

第十七条 对从银行直接划款的银行贷款及利息、电费、水

费、电话费、税费等，出纳主管应把票据交学校有关部门核实，

送校长批示后交财务处。

第四章 票据、账务

第十八条 票据管理员应严格按票据管理规定督促收款员

正确的进行收款票据的领用、开具、核销，及时审核收款员应交

的各项收入，确保所有收入得到有效的控制。

第十九条 财务处负责学校所有收入、支出的会计账务处理。

会计人员应认真审核出纳主管送交的各项收入、支出的原始票据，

正确的进行会计核算。

第二十条 财务处每月应检查备用金的使用及库存情况，核

对出纳主管经管的现金、银行存款的余额，保证账账相符。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从公布之日起实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

新情况应及时报告给董事会，以便及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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